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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17-079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7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张亚波先生、王大勇先生、倪晓明先生、陈雨忠先生、张

少波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7〕1392号文核准，2017年第三

季度本公司向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绿能”，系本公

司控股股东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发行股份收购了其持有的浙江三

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汽零”）100%股权，三花汽零成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三花汽零2017年度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

易不被视为关联交易，而三花汽零2017年度与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被视为关联交易。基于上述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2017年全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调整，具体调整

说明如下： 

1、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

体 

内容 

原预计交易

额上限 

现预计交

易额上限 

2017 年 1-9

月发生额 

采购 

货物 

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商品 60.00 —— —— 

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10.00 520.00 4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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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70.00 520.00 492.01 

销售 

货物 

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机械件 1260.00 —— ——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件 100.00 85.00 11.40 

重庆泰诺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新增关联方 450.00 400.74 

南昌三花锦利丰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新增关联方 470.00 180.69 

小    计 1360.00 1005.00 592.83 

接受

劳务 

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 
劳 务 支

出 
325.00 3.00 0.72 

小    计 325.00 3.00 0.72 

 

2、2017 年度其他关联交易预计的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产机械”）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原预计交易

额上限 

现预计交易

额上限 

2017 年 1-9 月

发生额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支出 
320.00 320.00 0.00 

浙江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支出 
470.00 —— ——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支出 
120.00 285.00 202.45 

小    计 910.00 605.00 202.45 

芜湖艾尔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收入 
125.00 60.00 31.81 

杭州福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收入 
0.00 425.00 312.58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收入 
0.00 100.00 0.00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

水电动力收入 
0.00 160.00 0.00 

小    计 125.00 745.00   344.39  



 - 3 - 

法定代表人：史初良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号大街 289-2 号一层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自动化控制、精密测试仪器（ALT 气体检漏设备、自 

动化检测与控制设备、数控组合加工专机、自动化特种设备）。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5,464.25 万元，净资产

1,456.48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637.26 万元，净利润 29.96 万元。

（未经审计） 

 

（2）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研究院”）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亚波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号大街 289-2 号 

经营范围：生产：自动化控制、精密测试仪器（除国家专项审批），服务：

太阳能光热、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零部件、智能电控一体化、节能制冷空调、

暖通领域技术前期研究开发，试验设备和工艺装备的开发，智能控制元器件开发、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1,962.38 万元，净资

产-5,206.51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7.92 万元，净利润-4,244.92 万

元。（未经审计） 

 

（3）重庆泰诺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泰诺”）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锦萍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庆坪村和上坪村（港城工业园区 A 区）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生产加工机械配件、机械产品、机械设备。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2,110.01 万元，净资

产 2,484.97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19,831.45 万元，净利润 920.48

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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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昌三花锦利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三花锦利丰”）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锦萍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办公楼 313 室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498.79 万元，净资产

498.79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21 万元。（未经

审计） 

 

（5）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绿能”） 

注册资本：48,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任金土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1 号大街 60 号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零部件；实业投资管理、咨询管理（除证券、期货）。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56,988.83 万元，净资

产 97,082.18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80,511.10 万元，净利润 16,067.85

万元。（未经审计） 

 

（6）芜湖艾尔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艾尔达”） 

注册资本：1215.0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艳斌 

注册地址：芜湖市弋江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津南路 103 号 1#生产厂房 

经营范围：销售：加热器、电器组件、汽车配件、厨房电器、卫浴电器研发、

生产、销售，食品生产设备、家用电器、电机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食品生产设备、家用电器、电机及配件的制造、加工；计算机

软件开发；商务信息咨询；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议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以上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市场营销策划。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279.89 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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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7.75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5.37 万元，净利润-327.26 万元。

（未经审计） 

 

（7）杭州福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膜科技”） 

注册资本：3,917.41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方明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12号大街289号浙江三花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二幢 1 楼。 

经营范围：生产：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离膜、太阳能电池隔离膜。  服

务：动力电池隔离膜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转让；批发、零售：高性能锂离

子电池隔离膜、太阳能电池隔离膜；货物进出口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8,826.24 万元，净资

产 23,248.04 万元。2017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26,537.56 万元，净利润

3,918.3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通产机械、三花研究院、三花绿能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受三花控股直

接或间接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方。因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重庆泰诺、南昌三花锦利丰、芜

湖艾尔达、福膜科技担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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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

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价格的，按照协议价

定价；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相应的关联

交易协议中予以明确； 

3、市场价是指以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为准确定的商品

或劳务的价格及费率； 

4、成本加成价是指在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一定的合理利润确

定交易价格及费率； 

5、协议价是指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及费率。 

（二）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具体如下： 

1、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定价方式 

采购货物 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协议价 

销售货物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件 协议价 

重庆泰诺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协议价 

南昌三花锦利丰机械有限公司 商品 协议价 

接受劳务 杭州通产机械有限公司 劳务支出 协议价 

    2、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定价方式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水电动力支出 
房租物管费按协议价，水电

动力按市场价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水电动力支出 
房租物管费按协议价，水电

动力按市场价 

芜湖艾尔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水电动力收入 
房租物管费按协议价，水电

动力按市场价 

杭州福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水电动力收入 
房租物管费按协议价，水电

动力按市场价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水电动力收入 
房租物管费按协议价，水电

动力按市场价 

杭州三花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租费、物管费、水电动力收入 
房租物管费按协议价，水电

动力按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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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为公

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开拓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7 年除预计发生上述关联交易以外，还将发生采

购生产设备关联交易（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2017 年度采购生产设备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本次调整后，2017 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人发生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由年初预计的 3,740 万元调整为 3,828 万元，虽已达

3,000 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故上

述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

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调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提交了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详细资料，经认真核查，基于独立判断，

认为：本次公司 2017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调整系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所进行的调整，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本次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之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2、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调整公司 2017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遵守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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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意本次调整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查阅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2017年全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法规要求，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调整

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

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2 月 2 日 

 




